
永州市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补助奖励项目及标准

1.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奖。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按被征收房屋主体合法建筑面积评估单价（不含装饰装修和附属设施）上浮25%予以被征收人奖励;征收私有商业门面（不包括厂房、仓库、医疗、卫生、教学、办公等其他非住宅用房）的按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给予被征收人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400元奖励。
2.按期签约奖。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400元／㎡给予奖励；征收私有商业门面（不包括厂房、仓库、医疗、卫生、教育、办公等其他非住宅用房）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给予被征收人最高不超过200元／㎡奖励。具体分时段、分档次奖励标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明确。
3.按期腾房搬迁奖。征收个人住宅和私有商业门面（不包括厂房、仓库、医疗、卫生、教育、办公等其他非住宅用房），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征收人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并交房的，根据交房时间，分时段、分档次按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给予被征收人最高不超过400元／㎡的房屋按期搬迁奖励。具体分段时间及其相应档次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明确。
4.奖励计算面积基数按被征收房屋合法有效产权登记的建筑积与有关部门认定为合法建筑的建筑面积。
5.被征收人在征收方案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的可享受上述奖励和补助，超过规定期限及政府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一律不予奖励和补助。
    6.该标准根据上级政策结合工作实际报请市人民政府每两年可进行调整。“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助和奖励标准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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